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

第三十六次会议材料

关于法库2024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

——2025年8月28日在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

法库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  臧传伟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，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情况，请予审查和批准。

法库县2024年财政决算于2025年1月24日完成与市财政结算，最终由财政部审核完毕，现将最终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4年财政收入决算

2024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22,425万元，完成预算128,978万元的94.9%，同比增长2.2%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2,323万元，完成预算118,908万元的94.5%，同比增长1.9%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0,102万元，完成预算10,070万元的100.3%，同比增长4.6%。

财政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：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2,323万元，其中：税收收入完成75,146万元，同比下降15.8%。其中，增值税完成33,718万元，同比下降12.1%；企业所得税完成8,368万元，同比下降16.1%；个人所得税完成2,529万元；同比增长87.6%；资源税完成104万元，同比下降47.5%；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2,591万元，同比下降9.2%；房产税完成4,918万元，同比增长53.3%；印花税完成1,386万元，同比下降0.7%；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8,448万元，同比增长24.4%；土地增值税完成245万元，同比增长240.8%；车船税完成8,369万元，同比下降62.9%; 耕地占用税完成797万元；同比增长193%；契税完成3,149万元，同比增长65.8%；环境保护税完成524万元；同比增长5.2%。非税收入完成37,177万元，同比增长77.2%。

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0,102万元，同比增长4.6%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,977万元，同比增长4.3%。

二、2024年财政支出决算

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5,823万元，完成预算351,225万元的112.7%，同比增长17.3%。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超出2024年预算执行报告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,396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2024年“三保”支出的拨付，以及消化暂付款18,132万元。 

主要预算支出项目执行情况是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,458万元；国防支出206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22,125万元；教育支出54,301万元；科技支出428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,530万元；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92,231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18,758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15,249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36,152万元；农林水支出78,582万元；交通运输支出6,004万元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2,113万元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37万元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,401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7,951万元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05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,551万元；债务付息支出10,499万元；债务发行费42万元。

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57,827万元，同比增长198.2%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8,856万元，同比增长10.9%。

　　三、财政收支平衡情况

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，最终与市财政结算后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2,323万元、上级补助收入280,814万元、债务转贷收入45,846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33,619万元，调入资金3,268万元，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上年结余10,072万元，收入总计485,942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5,823万元、上解上级支出30,318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59,304万元、结转下年支出497万元，支出总计485,942万元。实现收支平衡。

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0,102万元、上级补助收入61,014万元、债务转贷收入32,828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12万元、调入资金214万元，收入总计104,170万元；基金支出57,827万元、上解支出145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12,037万元、调出基金1,900万元、结转下年支出32,261万元，支出总计104,170万元。实现收支平衡。

2024年，我县积极践行“过紧日子”思想理念，结合上级有关保障“三保”支出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等方面要求，在预算执行中本着有保有压的原则，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，优先保证刚性支出，尤其是行政事业人员工资、养老金支出、民生支出和运转支出等，克服诸多不利因素，弥补了财政收支缺口，保证了全县的正常运转，圆满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2024年财政主要工作：

1.积极拓宽收入渠道，稳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

2024年，受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以及陶瓷企业不景气等因素影响，我县税收收入有所下降，我县通过谋划非税收入弥补了部分收入缺口，稳定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。一是协调税务部门深挖税源潜力，规范重点行业纳税秩序，清理陈欠税款，做到应收尽收。二是积极鼓励纪委监委、公检法等部门向上级争取案件，扩大非税收入来源。三是走访纪检、公检法、自然资源等部门，督促大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。四是盘活国有资产，三季度成功出让白鹤楼资产，取得非税收入0.8亿元，四季度继续盘活水库水面经营权等资产，形成非税收入0.53亿元。

2.科学安排财政资金，保障重点领域支出

面对可用财力不足的局面，通过科学调度和安排资金，做到了重点领域支出及时拨付，保障了全县基本运转。一是足额安排“三保”支出预算，不留缺口。二是牢固树立“过紧日子”思想，通过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，严控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，把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保障“三保”、兑现民生补贴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支出。三是积极筹集资金兑现了义务兵优待金和退役军人一次性经济补助，以及农田、水利等领域以前年度欠拨的补贴资金，通过财政借款解决了差额、自收自支及转企事业单位过渡期养老金的补缴，厘清了行政事业人员养老保险过渡期补缴及退一补一的支出办法，维护了群众和全县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。

3.完善财政管理体制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

一是进一步强化财税收入管理，清理各乡镇、街道和经济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做实财政收入，提高收入质量。二是开展账表一致性核查，准确编制2023年财政决算，在全市决算会审中受到了市财政局的充分肯定。三是清查挤占挪用专项资金行为，在财力允许范围内主动归还了部分以前年度挤占的专项资金。四是利用财政预算“一体化”系统，对各预算单位的项目支出实行全覆盖式绩效评价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五是按照省、市财政部门统一部署，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，完成了乡镇金库的撤销工作，取消了乡镇财务集中核算，恢复各乡镇会计主体地位，完成了车船税等按体制调整税种的上解工作。六是科学编制2025年财政预算，做到应保尽保，避免执行过程中大量追加。

4.多措并举化解政府性债务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
2024年，我县多项政府债务到达偿还期，偿债压力巨大，面对严峻的债务形势，财政部门多措并举，全力化解债务风险。一是全年化解隐性债务本金5.53亿元，偿还利息1.07亿元，争取各类置换债券资金3.49亿元，助力我县化解存量债务。二是开展隐性债务“大起底”式核查，按要求已完成第一阶段甄别和第二阶段互帮互查工作内容，对互查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。三是已完成5家融资平台的压降工作，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压降目标。四是强力推进医共体专项债券项目，到位债券资金1.5亿元，实现了我县近年来专项债“零”的突破。五是商请农发行和国开行贷款降息，缓解财政偿还压力，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

5.积极支持实体经济，提升县域金融服务环境

一是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。建立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常态化沟通机制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，并充分利用线上金融信贷产品，精准及时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。全年举办银企对接活动53次，成功帮助20家企业获得贷款0.7亿元。二是加大防范金融风险宣传力度。联合县司法局处协办多次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，同时组织各银行网点充分利用电子屏幕、展台、海报、悬挂条幅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活动，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与识别能力。

2024年，虽然财政收支决算质量整体好于往年，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：一是我县传统税源潜力挖掘殆尽，新兴产业尚在培育期，组织财政收入的困难越来越大。二是在支出方面，“三保”、编外人员经费、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压力巨大。三是国库资金调度十分艰难。下一步将按照县委的总体部署，积极开源节流，加强财源建设，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，保证财政正常运行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2024年财政收支预算的各项指标均已圆满完成。2025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，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一中、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县人大的依法监督下，进一步攻坚克难，开拓进取，不懈努力。紧紧围绕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和“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”专项行动的各项工作安排，打好收官之战，当好辽宁“六地”建设的排头兵。


